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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根据贵所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8]第 85 号《关于对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

公司的年报问询函》要求，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泸天

化”）及公司年报审计机构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简称“会计师”）对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四川华

信”）对你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川华信审

[2018]023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内容如下：“泸天化 2016 年度、

2017 年度连续经营亏损，截止 2017 年 12月 31 日，净资产-136,636.21 万元，

已资不抵债。泸天化母公司、子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2017 年 12月 14 日进入重整程序。截至审计报告日，泸天化尚未披露

具体的重整计划草案，这种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泸天化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问题： 

（1）你公司目前已资不抵债，且进入重整程序，在此情况下你公司仍然以

持续经营假设作为报表编制基础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请你公司函询四川华信，要求其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

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等审计准则的规定，详细说明其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

取的审计证据，以及对你公司本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上述审计意见类型的规则依

据和理由。此外，请其进一步明确该事项对你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不具有广泛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性的具体判断依据及合理性。 

【泸天化回复】 

虽然公司目前已经资不抵债，且进入重整程序，年报披露日也未披露具体的

重整计划，但公司仍然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前置编制报告期报表，主要原因如下：  

1、管理人在有序的开展债权人沟通、重整计划草案的编制等工作，公司重

整程序稳步推进。 

2、公司及子公司和宁化学均与主要原料供应商签订了采购合同，为生产装

置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截止年报报告披露日，除部分生产装置大修外，其他主

要生产装置均正常运行。公司重要岗位职工未发生流失，销售客户未发生重大变

化，公司生产经营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3、2017年以来化肥及化工行业产品市场逐步回升，公司经营现金流逐步好

转，加之进入重整程序后，停止计息，公司运营资金得到有效保障。 

综上，根据目前公司生产情况及市场逐步回升的态势，公司能够维持生产经

营的稳定，同时重整程序正稳步有序地推进，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可能性较小。

所以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前提进行了2017年财务报表的编制。 

【会计师说明】 

2017 年度泸天化财务报表按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合理性 

泸天化 2016 年度、2017 年度连续亏损，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136,636.21 万元，已资不抵债。2017 年 12 月 13 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受理了债权人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对泸天化的重整申请【（2017）

川 05 破 3 号】，泸天化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17 年 12 月 14 日，四川省泸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子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债权人宁夏帝鳌工贸有

限公司对其的重整申请【（2017）川 05 破 4 号】，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进入

破产重整程序。2017 年 12 月 21 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北京金

杜（成都）律师事务所担任泸天化、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重整管理人。 

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泸天化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或重大

不确定性。基于泸天化持续经营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如下： 



（1）在制订审计计划时，将持续经营作为重要审计内容，并确定为重大

错报风险领域。 

我们在预审及风险评估过程中，充分关注公司持续经营情况。期中审计计

划要求现场审计人员充分关注公司持续经营，包括现场勘察公司生产经营状

况、生产装置运行情况、产品销售及库存情况、经营现金流情况等。在实施风

险评估过程中，我们将持续经营评估为重大错报风险并记录于审计计划中以引

起重视。审计计划要求审计人员综合运用了解、询问、检查、分析、实质性测

试审计程序，以获取持续经营相关的审计证据。 

（2）现场观察、询问、检查等程序，确认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我们于预审及年报现场审计时，实施了现场观察、询问、检查相关文件等

程序了解到：泸天化母公司与天然气供应商签订了 2017 年用气合同，保障天

然气的供应；2017 年四季度开始，受北方煤改气影响，天然气价格上涨且供

应量受限，直接影响了公司的生产经营。但 2018 年随着天然气供应恢复，泸

天化母公司已开始恢复正常生产。和宁化学则面临煤碳价格上涨的不利局面，

但和宁化学无长期非正常停工停产情况，公司通过原材料采购向周边延伸，以

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3）访谈管理层，并获取持续经营的声明书。 

我们与管理层进行了访谈，获取了公司关于持续经营的声明书，对声明书

中描述的改善措施实施分析，公司对增强持续经营能力的各项措施我们基本认

可。 

（4）分析可能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 

我们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内外部因素综合分析，包括公司产品结构

调整的影响，获得政府支持影响，绿源醇甲醇装置 45 万吨/年合成气利用技改

项目对接煤气化、天然气后双向选择成本优势的影响，重整情况影响等，加之



进入重整程序后，银行借款利息暂时不支付，公司资金压力减小，保障了短期

的持续经营能力。 

（5）通过财务指标分析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通过分析财务报表，公司近年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不断增加，2014—2017

年度经审计的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9,031.66 万元、13,393.33 万元、

31,475.98 万元、47,317.27 万元，2018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的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为 447.1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696.64 万元。随着进入重整程序，银行借

款利息暂不支付，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将得到有效保障。 

（6）我们关注了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持续经营的披露情况。 

泸天化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或重大不确定性，并披露了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保持公司持续经营的方案。 

结合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泸天化 2017 年度财务报

表按持续经营假设编制是合理的。 

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理由及依据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泸天化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按持续经营假设编制是合理

的。泸天化母公司、子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

2017 年 12 月 14 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截至审计报告日，泸天化未披露具体的

重整方案，这种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泸天化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

大不确定性。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第二十

二条：“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

重大不确定性未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恰当发表保留意见或

否定意见。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形成保留（否定）意见的基础”部分说

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但

财务报表未充分披露该事项。”；《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

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第十八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



会计师应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

无保留意见》的规定，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一）根据获取的审计

证据，得出财务报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二）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当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

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

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五条：“广泛性，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或者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

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

包括下列方面：（一）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二）

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账户或项目

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三）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对财

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等规定，我们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截至审计报告日，泸天化母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及相关方正在全面

配合法院、管理人，重整工作正在稳步有序开展。泸天化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以及

每周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中，均如实披露了重整工作的进展情况，包括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的开展情况，重整工作推进情况等。针对重整方案，管理人正与债

权人及相关方进行协商沟通，各方就重整方案思路已形成共识，管理人将在法律

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结合各项重整

工作开展情况，我们判断泸天化重整方案获得债权人及相关方同意的可能性较

高，重整成功的可能性较大，泸天化进入破产清算的可能性较小，泸天化财务报

表附注披露的持续经营及重整相关事项不会对财务报告使用者产生重大误导，对



理解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误解，不具有审计准则所述的广泛性影响。 

2、 2017 年 12 月 8 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泸州中院”）

裁定受理对你公司的控股股东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天化

集团”）进行重整的申请，泸天化集团正式进入重整程序。2017 年 12 月 13 日，

泸州中院裁定受理对你公司的重整申请，你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2017 年 12

月 14 日，泸州中院裁定受理对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和宁化学”）进行重整的申请，和宁化学正式进入重整程序。请你公司破

产重整管理人详细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泸天化集团以及和宁化学的重整事项推

进情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达成的意见内容，后续重整事项的推进安排。 

【管理人回复】 

泸天化集团重整情况 

（一）重整事项推进情况 

2017年 12月 8日，泸州中院裁定控股股东泸天化集团进入重整程序。2017

年 12月 19日，泸州中院依法指定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作为泸天化集团

管理人。2018年 1月 23日，泸州中院在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一环路龙透关路段

412号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主持召开泸天化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2018年 5月 24日，泸天化集团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泸州中院第一审判庭召开，本

次会议各债权组表决通过《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草案）》。2018

年 5月 28日，泸州中院依法裁定批准《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

（以下简称“泸天化集团重整计划”），同时终止泸天化集团重整程序。 

（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达成意见内容 

2018年 1月 23日，泸州中院主持召集泸天化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

债权人会议不涉及债权人会议表决事项，主要为将泸天化集团自裁定受理至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期间各工作事项向债权人进行通报，会议议题包括：1.泸天化集团

管理人进行重整期间阶段性工作报告；2.泸天化集团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及审查

情况说明；3.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4.泸天化集团管理人报告管理人报酬收取

方案；5.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主席。 



（三）后续重整事项的推进安排 

2018年 5月 28日，泸州中院依法裁定批准泸天化集团重整计划，同时终止

泸天化集团重整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法院裁定批

准泸天化集团重整计划后，将由泸天化集团将依法执行重整计划。因泸天化集团

重整计划涉及将其所持上市公司股票用于清偿债务，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发生变更。目前泸天化集团的重整计划执行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上市公司重整情况 

（一）重整事项推进情况 

2017 年 12 月 13 日，泸州中院裁定上市公司进入重整程序。2017 年 12 月

21 日，泸州中院依法指定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作为公司管理人。2018

年 2月 6日，泸州中院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工会礼堂主持召开上市公司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18年 3 月 27日，泸州中院依法裁定确认 116家债权人的

116笔债权，裁定确认债权总金额为 2,492,004,597.7元。 

（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达成意见内容 

2018 年 2 月 6 日，泸州中院主持召集上市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

权人会议不涉及债权人会议表决事项，主要为将上市公司自裁定受理至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期间各工作事项向债权人进行通报，会议议题包括：1.上市公司管理人

进行重整期间阶段性工作报告；2. 上市公司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说

明；3.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4.上市公司管理人报告管理人报酬收取方案；5.

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主席。 

（三）后续重整事项的推进安排 

目前，上市公司管理人、上市公司一方面正在与金融机构积极展开沟通，探

索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清偿债务的方式；另一方面全面做好重整涉及的各项

工作，包括继续接受债权人补充申报债权、继续做好生产经营稳定工作等。结合

上市公司重整进展，管理人预计最快于 6月底组织召开上市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出资人组会议，并分别对上市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

审议表决。 



和宁化学重整情况 

（一）重整事项推进情况 

2017年 12月 14日，泸州中院裁定全资子公司和宁化学进入重整程序。2017

年 12月 21日，泸州中院依法指定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作为和宁化学管

理人。2018 年 2 月 9 日，泸州中院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召开和宁

化学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18 年 3月 27日，泸州中院依法裁定确认 354家债权

人的 354笔债权，裁定确认债权总金额为 3,402,974,105.64 元。 

（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达成意见内容 

2018 年 2 月 9 日，泸州中院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主持召和宁化

学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权人会议不涉及债权人会议表决事项，主要为将和

宁化学自裁定受理至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期间各工作事项向债权人进行通报，会议

议题包括：1.和宁化学管理人进行重整期间阶段性工作报告；2. 和宁化学管理

人进行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说明；3.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4.和宁化学管理人

报告管理人报酬收取方案；5.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主席。 

（三）后续重整事项的推进安排 

目前，和宁化学管理人、和宁化学一方面正在与金融机构积极展开沟通，探

索通过金融债务延期降息等清偿债务的方式；另一方面全面做好重整涉及的各项

工作，包括继续接受债权人补充申报债权、继续做好生产经营稳定工作等。结合

和宁化学的重整进展，和宁化学管理人预计最快于 6月底组织召开和宁化学第二

次债权人会议对和宁化学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审议表决。 

3、年报显示，2017 年末你公司账面固定资产原值 89.15 亿元，累计折旧

29.04 亿元，报告期内大额计提减值准备 11.46 亿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以下问

题，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你公司 2016 年度亏损 6.37 亿元，但 2016 年你公司未计提任何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2017 年度你公司主营业务回暖，化肥及化工业务的毛利率均得

到了显著提升，你公司却在报告期内大额计提减值准备。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报

告期内大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并对比你公司在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7]



第 90 号的回复中提供我部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测算表涉及的销售预计数据与

2017 年度实际销售数据，说明你公司 2016年度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测算数据的合

理性、是否存在减值准备计提不足的情形。 

（2）你公司提交的公司部问询函[2018]第 55 号的回函中称，你公司本期

计提的减值主要为和宁化学设计产能为 63 万吨尿素、33 万吨液氨、30 万吨甲

醇大化肥项目的相关资产，出现大额减值的原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预计未来

现金流大幅下降、折现率提升所致，请你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8 号——资

产减值》的相关要求，结合 2016、2017 年度市场环境变化情况等，详细列示你

公司报告期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过程，对比测算中涉及的核心变量（例如折现

率、收入增长率等）与 2016 年度测算数据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而

明确你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集中于 2017 年度计提的合理性。 

【泸天化回复】 

问题（1） 

2017 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2017 年四季度开始，受北方煤改气影响，天然气价格上涨且供应量受限，

天然气化工企业大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故产品价格出现非正常上涨，但

不具有常态性与持续性。受天然气价格上涨及供应量受限影响，泸天化母公司

生产装置开工不足，尤其是尿素 1 装置 2017 年度仅开工 45 天，导致公司产量

下降，业绩亏损，由此判断泸天化母公司固定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

象。鉴于此，公司聘请具有证券资格的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泸天

化母公司 2017 年度年报就固定资产实施专业的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泸

天化母公司天然气化工资产组（不包括尿素 1 生产线）可收回金额大于资产组

账面价值，不计提减值准备。根据公司未来生产经营规划，尿素 1 生产线将关

停，并对相关设备、房屋建筑物拆零变现处置。评估机构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市场法对拆除后形成的废旧材料的市场价值进行测算并

确定为公允价值，计提减值准备 2,867.15 万元。 

由于国家供给侧改革煤炭去产能以及神华银川煤制油项目投产等因素影

响，子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简称“和宁化学”）原料煤的供应问题逐

步显现。年消耗的 100 余万吨原料煤中，银川当地实现供给 2016 年度为 72%、

2017 年度为 43%、2018 年 1-3 月下降至 20%以下。由于当地原料煤供给持续

下降，和宁化学不得不从内蒙大量采购原料煤进行补充，由此每吨原煤将增加

运输等成本 180 元-220 元，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公司继续亏损。另一方面原料

煤供应的紧张也造成公司生产装置产能未能全部释放。加之和宁化学于 2017

年 12 月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根据评估机构对重整日资产价值的评估，固定资

产减值幅度较大，由此判断和宁化学固定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存在明显的减值

迹象。鉴于此，公司聘请具有证券资格的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

2017 年度年报对和宁化学固定资产实施专业的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和

宁化学煤化工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小于资产组账面价值，计提减值准备

111,768.01 万元。 

由此可知，虽然 2017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回暖，化肥及化工业务的毛利率

有所提升，但由于和宁化学原材料——煤炭采购成本上涨及供给影响，导致产

品成本上升产量下降，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2016 年度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测算数据的合理性 

各公司 2016 年度减值测试预计销售数据与 2017 年度实际数据比较 

产品名称 

预计的 2017 年度数据 2017 年度实际数据 

数量(吨) 单价(元/吨) 收入(万元) 数量(吨) 单价(元/吨) 收入(万元) 

包装尿素  747,400.00   1,372.00   102,543.28   596,238.42   1,441.12   85,925.11  

商品液氨 25,470.04 1,965.81 5,006.93 130,315.20 2,046.50 26,669.01 

液体硝铵 96,774.00 1,111.00 10,751.59 98,583.14 1,121.41 11,055.24 



1）泸天化母公司 

泸天化母公司 2017 年度实际的销售收入大于预计的销售收入 10,770.70 万

元，实际较预计增加幅度 7.08%。故 2016 年度减值测试所作的预计是合理的。 

2）和宁化学 

产品名称 

预计的 2017 年度数据 2017 年度实际数据 

数量(吨) 单价(元/吨) 收入(万元) 数量(吨) 单价(元/吨) 收入(万元) 

尿素 330,000.00 1,221.24  40,300.92   309,373.51   1,215.33   37,599.20  

液氨 150,000.00 1,965.80  29,487.00   137,560.68   2,007.66   27,617.51  

甲醇 300,000.00 1,965.80  58,974.00   291,727.64   1,868.68   54,514.66  

其他业务    -         539.75  

合计    128,761.92       120,271.12  

和宁化学 2017 年度实际的销售收入小于预计的销售收入 8,490.8 万元，实际

较预计降幅 6.59%。主要原因系 2017 年度原料煤供应的紧张，造成公司生产装

置产能未能全部释放，导致销售数量减少。2016 年度减值测试所依据的是当时

的产能以及原料供应情况所作出的合理销售量预计，加之销售价格预计数与实际

数差异较小，故 2016 年度减值测试所作的预计是合理的。 

3）绿源醇 

产品名称 

预计的 2017 年度数据 2017 年度实际数据 

数量(吨) 单价(元/吨) 收入(万元) 数量(吨) 单价(元/吨) 收入(万元) 

甲醇 197,500.00 1,927.27 38,063.58 137,637.97 1,893.83 26,066.26 

二甲醚   - 48,045.73 2,983.20 14,333.01 

新型尿素 40,000.00 1,460.00 5,840.00 22,081.92 1,472.88 3,252.39 

三元肥 50,000.00 1,947.00 9,735.00 7,049.41 1,644.97 1,159.60 

浓硝酸 42,000.00 1,068.00 4,485.60 46,354.57 1,249.81 5,793.45 

新浓硝 18,000.00 1,068.00 1,922.40 27,864.80 1,278.02 3,561.18 

稀硝酸 30,207.00 496.00 1,498.27 43,383.24 573.66 2,488.71 

氮磷复合肥 40,000.00 1,150.00 4,600.00 16,278.30 1,178.85 1,918.96 

农用改性硝酸铵   - 4,582.60 1,155.18 529.37 

四氧化二氮 1,000.00 2,735.00 273.50 2,739.70 3,736.54 1,023.70 

其他产品      15,110.71 

其他业务   5,388.18   4,328.03 

合计   152,044.75   162,815.46 



合计   38,063.58   40,399.27 

因绿源醇 2016 年度处于技改建设期，当时预计自 2017 年 7 月投产，预计的

第一年收入数据系自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的收入，故上表预计的 2017 年

数据按当时预计的第一年收入的 50%计算。绿源醇 2017 年度实际的销售收入大

于预计销售收入 2,335.68 万元，实际较预计增加幅度 6.14%。故 2016 年度减值

测试所作的预计是合理的。 

综上分析，2016 年度各公司基于当时的实际经营情况所作的减值准备测试

是合理的，不存在计提减值准备不足的情况。 

问题（2） 

和宁化学固定资产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资格的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 2017 年度

年报对和宁化学固定资产实施专业的减值测试。将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土地

使用权作为一个资产组，采用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和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孰高者作为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与资产组账面价值比较，确认

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 

1）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首先，根据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1-3 月实际的生产经营、产品销

售情况以及公司 2018 年度财务预算，生产装置使用年限等，合理预计未来年度

产品销售收入、销售成本（付现成本，下同）、期间费用（付现成本，下同）。其

中，产品销售量根据生产装置实际运营情况、原材料供给情况、公司 2018 年度

财务预算等合理预计；产品销售单价根据 2017 年度销售价格、2018 年 1-3 月销

售价格、近年来行业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等合理预计；产品销售成本，系根据 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际经营情况、2018 年 1-3 月原材料价格，原料煤外地采购占

比趋势，以及煤炭行业价格周期波动等，合理预计产品的单耗、原材料价格、人

工成本、制造费用等，从而合理预计产品销售成本；根据 2016 年度、2017 年度



实际经营情况、2018 年度财务预算等，合理预计未来年度的税金及附加、管理

费用。 

其次，根据资产运营情况，合理预计到期日（即 2035 年末）资产组的公

允价值、处置税费，作为资产组到期日的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金额。根据四川

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资产组到期日公允价值为 79,372.64 万元，

处置税费为 5,745.46 万元。 

再次，合理预计折现率，根据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专业测算，

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率为 8.06%。 

最后，根据上述参数，将各年现金流量净额折现至资产负债表日，得到资

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合计为 359,334.37 万元。 

上述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具体计算过程详见附表 1 至附表 5。 

2）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根据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资产组公允价值为

377,512.95 万元，处置税费 45,124.44 万元，交易费用 953.78 万元，资产组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净值为 331,434.73 万元。 

3）资产组减值判断 

根据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资产组减值测试的结果，资产组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359,334.37 万元，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净值为 331,434.73

万元，两者取较高者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359,334.37 万元作为资产组的可

收回金额，低于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471,102.38 万元，计提资产组减值准备金额

为 111,768.01 万元。 

2016 年度减值测试与 2017 年度减值测试主要参数对比分析 

项目 2016 年度减值测试 2017 年度减值测试 差异 

经营现金流入 128,761.92 128,067.32 694.60 



经营现金流出 77,942.46 92,366.83 -14,424.37 

经营现金净流量 50,819.46 35,700.49 15,118.97 

动力煤用量 570,671.51 499,887.01 70,784.50 

原料煤用量 1,458,422.65 1,140,042.54 318,380.11 

动力煤价格 242.41 333.33 -90.92 

原料煤价格 291.57 470.09 -178.52 

动力煤成本 13,833.76 16,662.90 -2,829.14 

原料煤成本 42,522.66 53,591.75 -11,069.09 

煤成本合计 56,356.42 70,254.65 -13,898.23 

折现率(%) 5.88 8.06 -2.18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经营现金流入，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所作的预计数

差异较小，对现金流量净额整体影响较小。经营现金流出差异较大，主要原因

系煤炭整体价格上涨和大量使用外地原料煤运输成本大幅增加导致成本上升，

从而导致经营现金净流量减少较多。 

2016 年度，和宁化学处于正常生产经营阶段，银行借款利率享受基准利

率下浮 10%的优惠利率，融资成本较低。2016 年度减值准备预测选取折现率

时考虑了一定风险因素后，采用基准利率 4.9%上浮 20%，即 5.88%作为折现

率。2017 年度，泸天化母公司、和宁化学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融资成本进一

步升高；2017 年度原料价格上涨将严重影响企业经营业绩，而产品价格上涨

较为滞后，是否能覆盖原料上涨而改善企业经营业绩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企业

风险较 2016 年度大大增加，评估机构采用专业的测算方法，确认折现率为

8.06%。具体测算思路如下： 

采用加权平均资产回报率 WARA 法对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等长期资产组合



折现率进行测算。WARA 法的基本思路通过测算企业的全部资产的加权平均资产

回报率和除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等长期资产组合以外单项资产的税前期望回

报率，由企业全部资产的加权平均资产回报率剔除各单项资产的税前期望回报率

后倒推出企业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等长期资产组合期望投资回报率。 

根据 WARA模型，企业的税前资本成本 WACCBT与企业各项资产的加权平均资

产回报率相等，则企业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等长期资产组合期望投资回报率

（税前）计算公式如下： 

RTFA =  

其中： 

WACCBT：企业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MA、RMA：营运资金市场价值及其期望投资回报率（税前）； 

IA、RIA：无形资产（含商誉）市场价值及其期望投资回报率（税前）； 

VL：整体企业市场价值； 

TFA：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等长期资产市场价值。 

根据上述公式确定企业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等长期资产投资回报率，并以

此确定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等长期资产组合的期望回报率。 

①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BT]参考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确定 

WACCBT= × ×Ke+ ×Kd 

式中： 

Ke：权益资本成本，采用 CAPM模型确定，Ke=Rf+MRP∗β  

Kd：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参考上市公司资本结构 

t：所得税率 

A\权益资本成本  



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测算，即： 

 

：股权资本成本 ：无风险报酬率 

：市场风险溢价 ：与市场相比该股票的风险程度 

I、无风险报酬率 。以评估基准日的长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报酬

率。 

II、市场风险溢价 。市场风险溢价是某一时期的市场平均收益率和无

风险利率之间的差额。对于我国 A股等新兴市场，由于发展时间短，难以确定市

场长期的平均回报率，尤其是我国 A股市场受政策影响巨大，市场投机气氛浓厚，

市场大起大落，因此直接通过历史数据得出的市场风险溢价不具有可信度。而在

成熟市场中，由于有较长的历史数据，市场总体风险溢价可以直接通过分析历史

数据得到。因此国际上新兴市场的风险溢价通常采用美国成熟市场的风险溢价进

行调整确定，计算公式为： 

 

 

以 S&P 500 Index 测算美国市场收益率，以美国 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表

示美国无风险收益率。以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公布的中国债务评级及对

风险补偿的相关研究测算国家补偿额。 

III、贝塔系数 。根据各参考公司的具体指标通过 Wind 资讯终端查询计

算确定。 

B\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根据各上市公司实际存在的债务计算确定综合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C\资本结构  

根据各上市公司的实际资本结构确定。 

② MA、RMA的确定 

按各参考上市公司营运资金账面净值来近似代替其市场价值；营运资金期望



投资回报率（税前）根据企业对营运资金收支周期选择 0至 1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

率确定。 

③TFA 的确定 

按各参考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等长期资产账面净值来近似代

替其市场价值。 

④ VL 的确定 

各参考上市公司的整体企业市场价值按上市公司扣除缺少流动性折扣后的

市值加上付息负债市场价值之和确定，具体思路如下： 

各参考上市公司市值=股本×收盘价×（1-缺少流动性折扣率） 

缺少流动性折扣率  

鉴于我国证券市场股票波动性较大，考虑选择样本数据尽可能多以保证结论

更有效、合理，通过 Wind资讯金融终端、CVSource投资数据库查询评估基准日

前三年化学制品行业证券业上市公司市盈率、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市盈率统计数

据计算确定。 

付息负债市场价值按各参考上市公司账面付息负债价值来近似代替其市场

价值。 

⑥IA、RIA的确定 

无形资产（含商誉）的市场价值根据各上市公司的扣除缺少流动性折扣后

的市值加上付息债务减去营运资金市场价值、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等长期资

产市场价值后的差额确定；无形资产（含商誉）期望投资回报率（税前）按各

参考上市公司的 WACCBT 加上无形资产个别风险后确定。无形资产个别风险主

要考虑无形资产的成熟度、可代替性、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等多种因素分析确

定。 

两年选取折现率比较：2017 年度评估机构测算的折现率 8.06%比 2016 年

度公司预测选择的折现率 5.88%增加 2.18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一是市场资金



成本上升，二是测算折现率方法不一样。 

我们认为评估机构测算折现率的思路严密，专用性较强，更科学，相关参

数的选取较为合理，对企业风险的判断符合企业现阶段的风险状况。 

【会计师说明】 

问题（1） 

我们于年报现场审计时，充分关注了公司固定资产减值迹象，包括行业产品

价格的波动、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原材料供应、公司经营业绩等，分析了泸天化

母公司、和宁化学破产重整所作的资产评估报告。我们认为，公司管理层对泸天

化母公司、和宁化学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判断是合理的。 

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主要系和宁化学煤化工资产组，我们通过询问、 

观察、检查相关文件等，确认和宁化学原材料——煤炭价格 2017 年开始明显上

涨，煤炭采购范围由银川当地向外地延伸导致运费上升，煤炭供给导致产能发挥

不足，导致经营现金流量减少。我们认为，和宁化学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是合理的。 

我们复核了公司2016年度减值测试所预计的销售数据与公司 2017年度实际

销售数据，确认 2016 年度公司减值测试所预计的销售数据，是根据当时的经营

情况与内外部环境所作的合理预计，2016 年度公司不存在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

提不足的情况。 

问题（2） 

我们对公司与资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运行进行了了解、穿行测试

与控制测试，公司与资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合理，并得到有效执行；我们

评估了管理层聘请的评估机构及现场负责人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系具有证券资

格的主体，现场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的业务经验，评估机构与现场负责人具备

胜任能力；我们询问了评估机构对固定资产或资产组实施减值测试的方法和关键

参数的选取，初步分析关键参数选取合理；我们将关键参数与公司历史数据、财



务预算数据、同行业市场数据等实施比较分析，如产销量、销售价格、单位成本、

销售税费等，未发现重大不一致；我们利用内部评估专家工作对评估报告关键参

数实施复核，特别是折现率，未发现重大异常；我们复算固定资产或资产组公允

价值减去相关税费，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算术计算准确性，无明显差错；我们

复核管理层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及账务处理，无明显差错；我们复核了

公司所作的将2016年度减值测试的主要参数与 2017年度减值测试的主要参数的

对比分析，确认主要参数变动是合理的。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公司 2017 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

合理的，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金额我们予以确认。 

4、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7 年度营业收入合计 37.35 亿元，其中化肥业务

18.09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0.17%，化工业务收入 18.53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91.86%，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以下问题： 

（1）你公司化肥业务收入规模比上年同期下降 10.17%，业务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加 9.22 个百分点，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本期化肥业务本期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所有下降的原因，结合你公司成本、售价的波动情况说明你公司 2017 年度

该业务毛利率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 

（2）你公司化工业务收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91.86%，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加 7.97个百分点，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你化工业务的主要产品的收入情况，你

公司本期化工业务产品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并结合你公司化工产品成本、售

价的波动情况说明你公司 2017 年度该业务毛利率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 

【泸天化回复】 

问题（1） 

2016 年、2017 年主要化肥产品收入、成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销售量 销售单价 销售收入 单位成本 销售成本 毛利率 



单位 吨 元/吨 万元 元/吨 万元 % 

2017年度 

泸天化尿素 576,628.68 1,500.66 86,532.44  1,308.12  75,430.18 12.83 

和宁尿素 284,857.56 1,355.92 38,624.45  1,434.45  40,861.42 -5.79 

九禾复合肥 259,670.06 1,544.24 40,099.34  1,382.15  35,890.17 10.50 

外购化肥 55,122.50 1,196.60 6,595.94  1,167.02  6,432.93 2.47 

其他化肥产品 8,709.49  9,018.01  7,311.20 18.93 

合计 1,184,988.27  180,870.18  165,925.91 8.26 

2016年度 

泸天化尿素 761,140.27 1,263.35 96,158.67  1,306.80  99,466.18 -3.44 

和宁尿素 362,339.56 1,082.60 39,226.95  1,086.90  39,382.81 -0.40 

九禾复合肥 214,735.62 1,495.43 32,112.24  1,416.09  30,408.45 5.31 

外购化肥 124,647.56 1,622.11 20,219.20  1,586.95  19,780.89 2.17 

其他化肥产品 9,971.55  13,619.92  14,236.22 -4.52 

合计 1,472,834.56  201,336.98  203,274.55 -0.96 

2017年较 2016 年变动额 

泸天化尿素 -184,511.60 237.31 -9,626.23 1.32 -24,035.99 16.27 

和宁尿素 -77,482.00 273.32 -602.50 347.55 1,478.61 -5.39 

九禾复合肥 44,934.44 48.81 7,987.10 -33.94 5,481.73 5.19 

外购化肥 -69,525.07 -425.51 -13,623.26 -419.92 -13,347.96 0.30 

其他化肥产品 -1,262.07 - -4,601.91 - -6,925.02 23.45 

合计 -287,846.29 - -20,466.80 - -37,348.64 9.22 

2017 年受北方煤改气等影响，天然气供应量受限，母公司天然气化工版

块开车不足，化肥产品产量下降，导致销售收入下降；和宁化学煤化工化肥价



格上涨无法覆盖产品成本的上涨，公司减少化肥产品的生产，加大化工品的生

产；另外，因改变销售策略及客户配货需求的变化，本期外购化肥销售收入较

上期减少 13,623.26 万元，上述两因素影响导致本期化肥销售收入较上期减少

20,466.80 万元，减少比例 10.17%。 

2016 年之前，受行业整体产能过剩影响，化肥产品价格一直处在低价位。

自 2016 年四季度开始，化肥产品价格逐步回升，2017 年价格保持稳中有升，

四季度开始，受天然气供应受限影响，以天然气生产化肥的企业无法正常开车，

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上高，销售毛利上升。另外，和宁化学因煤炭价格上涨且采

购范围向外地延伸，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毛利出现一定下降。故本期化肥产品

毛利增加主要系产品价格上涨所致，符合行业产品价格波动，毛利增加是合理

的。 

问题（2） 

2016 年、2017 年主要化工产品收入、成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销售量 销售单价 销售收入 单位成本 销售成本 毛利率 

单位 吨 元/吨 万元 元/吨 万元 % 

2017年度 

硝酸铵 98,583.14 1,137.59 11,214.68 1,063.89 10,488.17 6.48 

二甲醚 49,783.51 3,095.38 15,409.89 2,842.14 14,149.15 8.18 

液氨 128,506.35 2,076.49 26,684.16 1,668.82 21,445.39 19.63 

绿源甲醇 154,471.51 1,934.86 29,888.11 1,780.35 27,501.40 7.99 

和宁甲醇 294,227.64 1,914.20 56,321.04 1,584.50 46,620.46 17.22 

和宁液氨 137,560.68 2,068.32 28,452.00 1,698.91 23,370.27 17.86 

外购化学品 4,211.80 3,782.94 1,593.30 3,084.66 1,299.20 18.46 

其他 141,879.03  15,750.75  15,120.22 4.00 



产品名称 销售量 销售单价 销售收入 单位成本 销售成本 毛利率 

单位 吨 元/吨 万元 元/吨 万元 % 

合计 1,009,223.66  185,313.92  159,994.26 13.66 

2016年度 

硝酸铵 100,527.85 1,032.70 10,381.48 975.83 9,809.77 5.51 

二甲醚       

液氨 59,938.28 1,724.59 10,336.92 1,571.12 9,417.00 8.90 

绿源甲醇       

和宁甲醇 304,004.78 1,421.98 43,228.78 1,354.26 41,170.25 4.76 

和宁液氨 106,291.18 1,764.57 18,755.84 1,642.91 17,462.71 6.89 

外购化学品 8,691.30 3,056.16 2,656.20 2,999.73 2,607.16 1.85 

其他 136,780.50  11,227.38  10,622.42 5.39 

合计 716,233.89  96,586.61  91,089.30 5.69 

2017年较 2016 年变动额 

硝酸铵 -1,944.71 104.89 833.20 88.07 678.40 0.97 

二甲醚 49,783.51  15,409.89  14,149.15 8.18 

液氨 68,568.07 351.89 16,347.24 97.70 12,028.39 10.73 

绿源甲醇 154,471.51  29,888.11  27,501.40 7.99 

和宁甲醇 -9,777.14 492.22 13,092.26 230.24 5,450.21 12.46 

和宁液氨 31,269.50 303.75 9,696.16 55.99 5,907.56 10.97 

外购化学品 -4,479.50 726.78 -1,062.90 84.93 -1,307.96 16.61 

其他 5,098.53 - 4,523.36 - 4,497.80 -1.39 

合计 292,989.77 - 88,727.32 - 68,904.96 7.97 

公司子公司绿源醇 2016 年处于技改建设期，无销售收入，2017 年 5 月投



入，绿源甲醇与二甲醚较同期销售收入增加较多；2017 四季度开始，受天然

气供应受限影响，以天然气生产化工产品的企业无法正常开车，导致产品价格

持续上高，化工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远高于化肥产品，故子公司和宁化学调整产

品结构，增加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导致销售收入增加较多。另外，化工产

品价格的上涨，也直接导致销售收入的增加。 

2016 年之前，受行业整体产能过剩影响，化工产品价格一直处在低价位。

自 2016 年四季度开始，化工产品价格逐步回升，2017 年价格保持稳中有升，

2017 四季度开始，受天然气供应受限影响，以天然气生产化工产品的企业无

法正常开车，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上高，销售毛利上升。另外，和宁化学因煤炭

价格上涨且采购范围向外地延伸，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但化工产品价格的上涨

高于了成本上升的影响，故整体毛利相比同期仍有所上升。故本期化工产品毛

利增加主要系产品价格上涨所致，符合行业产品价格波动，毛利增加是合理的。 

5、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7 年末账面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比上年同期减

少 1.11 亿元，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报告期内终止确认上述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对比 2016 年度你公司各纳税主体的收入、

盈利情况，进一步说明你公司直至 2017 年才终止确认上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会

计处理合规性。请你公司的年报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各纳税主体 2016 年度、2017 年度收入、盈利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纳税主体 
2016 年度收

入 

2016 年度利

润总额 

2016 末净资

产 

2017 年度收

入 

2017 年度利

润总额 

2017 末净资

产 

泸天化母公司  142,403.89   -30,004.56   61,391.83   162,815.45   -108,914.43   -51,840.37  

和宁化学  95,150.59   -31,542.19   70,202.80   120,271.12   -128,755.89   -66,988.94  

九禾股份  300,171.14   701.09   19,724.36   367,056.49   505.30   19,802.77  

绿源醇  1,761.66   -4,858.92   -11,275.82   44,191.18   -681.98   -12,310.03  

2016 年度，泸天化母公司、和宁化学处于正常生产经营中，天然气供应

充足且价格稳定，银川当地煤炭供应充足且价格稳定，泸天化母公司尿素 1、



尿素 2 装置、和宁化学大化肥生产装置均正常开工，未出现非正常停工状态，

产量较同期增长较多。基于当时的经营情况，公司对未来五年实施了盈利预测，

根据预测情况，两公司未来五年有较小亏损，谨慎考虑两公司对可弥补亏损未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从盈利预测看出，公司亏损呈下降趋势，加之公司主要

产品价格回升，天然气、煤炭价格稳定、供应量充足，销售量稳定，公司成本

有效控制，经营现金流增加用以归还借款导致财务费用下降等有利因素影响，

公司具备长期盈利能力，预计未来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抵扣暂时性差异。故

对抵扣时间较长的暂时性差异，即资产减值准备、应付职工薪酬（长期）、递

延收益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7 年度，受北方煤改气影响，天然气价格开始上涨且供应量不足，泸

天化母公司生产装置开工不足，尤其是尿素 1 装置，全年仅开 45 天，管理层

已决定关停尿素 1 装置。上述原因导致泸天化母公司产量下降，继续亏损。由

于国家供给侧改革煤炭去产能以及神华银川煤制油项目投产等因素影响，和宁

化学主要原材料——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且煤炭采购由当地逐步向外地延伸，

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产量下降，公司继续亏损。两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相继进入

破产重整程序，长期盈利能力具有不确定因素，公司根据经营情况以及所处环

境对未来年度实施了盈利预测。公司以评估机构对泸天化母公司、和宁化学实

施固定资产减值测试报告为基础，经营收入、经营成本（付现）、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付现）、经营期限直接选用减值测试报告的数据，折旧

费用与财务费用，根据 2017 年度实际经营情况合理预计。通过测算，泸天化

母公司、和宁化学未来年度利润总额均小于 0，判断公司未来没有足够的应纳

税所得额抵扣暂时性差异，故 2017 年度终止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具体计算

详见附表 6《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年度盈利预测》、附表 7《宁夏和宁

化学有限公司未来年度盈利预测》。 



综上，2016 年末及 2017 年末分别基于当年经营情况及当时的经营环境变

化，对泸天化母公司、和宁化学未来年度的盈利预测结果出现了较大差异，2016

年末对资产减值准备、应付职工薪酬（长期）等抵扣时间较长的暂时性差异确

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2017 年末转销了这部分递延所得税资产，均是合理的。 

【会计师说明】 

2016 年度，我们对各公司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了分析、复核，包括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确认标准、是否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未来五年盈利

预测的合理性、长期盈利能力分析的合理性、递延所得税资产计算的准确性等。

我们认为，基于当时经营情况及经营环境，公司作出的原材料价格稳定，供应量

充足，销售量稳定，经营现金流增加，财务费用下降等分析，得出公司具备长期

盈利能力的判断，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致，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是合理、恰

当的。 

2017 年度，我们分析了公司经营现状，复核了公司所作的未来年度盈利预

测，确认盈利预测方法合理，选取的主要参数与我们获取的其他证据无重大不一

致，计算过程无明显差错。我们认为，公司作出的天然气价格上涨及供应量受限，

煤炭价格上涨且供给变化导致成本上升，进而导致产量下降继续亏损，泸天化母

公司、和宁化学进入重整程序，长期盈利能力具有不确定性等分析，与我们了解

的情况一致，结合泸天化母公司、和宁化学未来年度盈利预测，两公司 2017 年

度终止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是合理、恰当的。 

6、年报显示，你公司账面存在大额的待抵扣增值税，分别确认在“其他非

流动资产”及“其他流动资产”科目，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待抵扣增值税产

生的原因，至今仍存在大量账面余额的原因，你公司将其分别确认为流动资产

和非流动资产的标准、原因及合理性。 

【泸天化回复】 



（1）各公司待抵扣增值税情况如下： 

项目 待抵扣增值税（流动资产） 待抵扣增值税（非流动资产） 合计 

九禾股份 1,827,657.44     1,827,657.44 

绿源醇 103,539.55     103,539.55 

和宁化学 206,641,745.00   43,714,398.20   250,356,143.20 

进出口公司 575,540.96  

 

575,540.96 

农业公司 82,296.09  

 

82,296.09 

合计 209,230,779.04    132,119,876.78  341,350,655.82 

（2）公司年度报告将待抵扣增值税分别在其他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资产予以反

映的数据主要是和宁化学公司的待抵扣增值税，具体说明如下： 

2015 年及以前年度和宁化学处于建设阶段，销售产品金额较小（主要为试

生产收入），无法抵扣前期产生的大额进项税；2016 年产品销量虽然大幅度增加，

但由于产品价格较低，产生的增值税应税额较低；2017 年产品销量比 2016 年有

所增加，产品价格较同期有所上涨，影响待抵扣增值税较年初减少估计 8500 万

元。财务报表根据预计的 2018 年销售收入将待抵扣增值税划分为其他流动资产

与其他非流动资产，预计以后年度待抵扣增值税划分为其他非流动资产。 

7、你公司为环保部门关注的重点排污单位，被列入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中，

请详细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是否存在环保事项违规情形、是否存在因环保违规

受到的处罚、你公司的环保信息披露是否充分。 

【泸天化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环保违规事项，未收到环保违规方面的处罚，公司披

露的环保方面信息符合环保监管要求是充分完整的。 

问题 8: 报告期末，你公司账面终止确认了 4.86 亿元的已贴现未到期的银

行承兑票据，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银行承兑票据贴现款的具体流向及相关资

金使用合规性。请你公司的年报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泸天化回复】 

公司 2017 年度披露终止确认 4.86 亿元的已贴现未到期的银行承兑票据为



公司收到的货款，由于公司主要原料款天然气、电、材料的货款需要用现金支付，

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分别于 7 月贴现 1.62 亿元，9 月贴现 0.4 亿元，10 月贴现

2.68 亿元，4 月贴现 100 万元,7 月贴现 440 万元,9 月贴现 1,100 万元。公司制

定了银行票据、预付账款、应付账款等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内部资金支付管理制

度的规定进行款项的支付。 

【会计师说明】 

我们对期末已贴现未到期的银行承兑票据，检查了公司票据台账、抽查检

查了收到票据的会计凭证及附件、逐笔核对了票据贴现的会计凭证及附件、核实

了资金到账的银行回单、抽样检查了资金支付的会计凭证及附件、检查了公司资

金支付内部管理制度，对期末已贴现未到期的银行承兑票据金额实施了函证程

序。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公司披露的已贴现未到期的银行承兑票据金

额无误，未发现票据贴现款使用存在违反公司资金支付内部管理制度规定的情

况。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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